
合同签订流程图

中标商经公示确定后，按招标文件及中标商的相关承诺要求，政府采购科起草合同

使用人对合同文本审核签字

学院法律顾问进行审核并签字盖章确认

法人或法人授权委托人（项目部门分管院长）审核并签订合同

加盖长治医学院公章

合同签订后，由政府采购科对合同进行存档

业务归口管理部门应对合同执行情况进行监督、检查

合同履行过程中，如确需变更、转让或解除合同的，应经双方协商一致，签订变更、转让或

解除合同文本，变更或解除合同的文本与原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

合同由业务归口管理部门配合资产管理处组织验收后，合同履行完毕，双

方约定自行终止

验收单与合同交由资产管理处归档


